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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的

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

门港务”“公司”或“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对厦门港务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况

厦门港务通过向厦门国际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港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装箱

码头集团”）70%股权。2026年 2月 27日，集装箱码头集团完成股东变更登记，

集装箱码头集团成为厦门港务的控股子公司。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集装箱码头集团归还有息负债、日常经营周转、股权

投资等资金需求，充分发挥公司融资平台优势、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公司拟

向集装箱码头集团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含本数）借款，借款形式为自

有资金借款和统借统还借款，有效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借款额度可在有效期限内循环使用。集装箱码头集团可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分笔申

请借款，具体借款形式及借款期限由公司根据资金情况和市场行情统筹确定。其

中，自有资金借款利率按照集装箱码头集团从商业银行可取得的同期同档贷款利

率执行；统借统还借款利率按照公司从商业银行取得的贷款利率或发行的债券票

面利率执行。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集装箱码头集团 70%股权由厦门港务持有，剩余

30%股权由厦门港务控股股东国际港务持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厦门港

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等规定，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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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厦门港务于 2026 年 4月 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对《关于

本公司向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提供借款的议案》进行审议，经过半数董事及出席

董事会会议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之规定，本次财务资助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被资助对象情况

（一）被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岩松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50,000万元

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 8号

主营业务：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中转、仓储、物

流服务；集装箱装卸、堆放、拆拼箱、修洗箱；船舶港口服务；为船舶提供岸电；

租赁服务。

股权结构：厦门港务持有 70%股权，国际港务持有 30%股权。

实际控制人：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查询，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被资助对象集装箱码头集团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二）被资助对象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8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15,064.94 1,362,171.47

负债总额 412,328.65 465,246.45

净资产 902,736.28 896,925.03

https://pro-plugin.qcc.com/companyDetail?keyNo=gdfd2609aaf33d674de561e3ffc564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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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5年1-8月（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6,597.39 264,363.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43,048.04 56,715.83

（三）被资助对象其他股东基本情况

国际港务持有集装箱码头集团 30%股权；国际港务亦持有厦门港务 76.99%

股份，为厦门港务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

的规定，国际港务为厦门港务关联法人。

公司收购集装箱码头集团 70%股权前，截至 2025 年底国际港务向集装箱码

头集团提供借款余额为人民币 6.54亿元。截至 2026年 4月 7日，国际港务向集

装箱码头集团提供借款余额为人民币 5.27 亿元。本次借款后，因国际港务向集

装箱码头集团提供借款比例已超过其对应持股比例，故国际港务本次暂不同步向

集装箱码头集团提供同股比借款。

（四）上一会计年度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厦门港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对集装箱码头集团未提供其

他财务资助。

三、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各方协商，本次财务资助自有资金借款利率按照集装箱码头集团从商业银

行可取得的同期同档贷款利率执行，统借统还借款利率按照公司从商业银行取得

的贷款利率或发行的债券票面利率执行，定价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借款方式：自有资金借款、统借统还借款。

有效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含本数），在有效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借款利率：自有资金借款利率按照集装箱码头集团从商业银行可取得的同期

同档贷款利率执行；统借统还借款利率按照公司从商业银行取得的贷款利率或发



4

行的债券票面利率执行。

借款协议签署情况：每笔借款的具体借款形式及借款期限由公司根据资金情

况和市场行情统筹确定。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集装箱码头集团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的相关管理制度，按具体事项的开展签署协议。

五、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被资助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其经营情况稳定，资信情

况正常，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本次借款旨在满足集装箱码头集团在生产经营过

程中的资金周转需求，借款资金将专项用于集装箱码头集团归还有息负债、日常

经营周转及股权投资等合法合规用途。公司对集装箱码头集团的经营决策具有控

制力，能够在业务、财务、资金管理等方面实施有效的控制，后续公司将密切关

注其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变化，动态监管其借款资金的使用，确保资金安全。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向控股子公司集装箱码头集团提供借款主要基于公司整体融资安

排及资金管理需要，并同步满足集装箱码头集团在经营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周转需

要，不会影响公司自身的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筹措使用。集装箱码头集团作为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其经营情况稳定，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公司

能够对集装箱码头集团的业务、财务、资金管理等方面实施有效控制，总体风险

可控。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向控股子公司集装箱码头集团提供借款事项。

七、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总额为 5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9.8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对

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亦不存在财务资助逾期

未收回的情形。

八、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事项已经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信息披露程序合规，财务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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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系基于公司整体融资安排及资金管理的需要，借款资金将专项用于集装箱

码头集团的生产经营，资金风险可控，借款利率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厦门港务本次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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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龙海 高梦璇

王明辉 马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4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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